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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NbS防洪減災措施初步規劃 

陳 瑞 昌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水利技師兼業務經理 

摘    要 

雲林縣頂寮大排及山子內大排現況整治率低，且受下游牛挑灣溪排水外水頂托影響

無法立即排洪，造成淹水災情，故本文定位於未完成治理工程前提下，規劃基於以自然

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 簡稱 NbS)之防洪措施，採「現況渠道整理」與「農地

在地滯洪」作為 10年重現期情境下之淹水改善方案。 

依據 Sobek 水理分析成果顯示，淹水改善成效達 91.7%，顯見改善措施能於未完成

治理工程前，提升防洪減災效益。為達到 NbS防洪減災措施除提升土地承洪韌性外，能

結合水環境及生態棲地復育，提升地方生態旅遊與推廣生態教育潛力，本文擇定台糖農

地作為水環境營造標的，作為初步整合規劃。 

一、 前言 

本文以雲林縣頂寮大排及山子內大排(以下簡稱：計畫區)為防災減洪示範案例，主

因現況整治所費不貲，在既有土渠及護岸通水斷面不足情況下，於民國 110 年 0802 豪

大雨時排水路水位高漲，且受下游牛挑灣溪排水外水頂托影響無法立即排洪，造成淹水

災情。故本文定位於未完成治理工程前提下，規劃基於以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簡稱 NbS)之防洪減災措施為目標，採「現況渠道整理」與「農地在地滯洪」

作為改善方案，並配合公民參與及生態復育等議題，以契合 NbS目標及願景。 

二、 淹水調查及分析說明 

(一) 淹水原因調查 

彙整「雲林縣水災保全計畫」(雲林縣政府，110.05)及現地淹水調查資料，

計畫區內近年重大淹水事件，如表 1 及圖 1 所示。其中，民國 110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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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約 177mm，造成番溝里上游右岸有溢堤情況，淹沒附近

私有農地及台糖農地，淹水面積約 150.8ha、淹水深度 20~30cm、淹水時間約 6hr；

潭東村因外水高漲造成內水積淹面積約 14ha、淹水深度 30~40cm、淹水時間約

10hr，淹水範圍及情況，如圖 2所示。 

表 1 計畫區近年重大淹水地區表 

編號 位置 淹水原因 淹水事件 
24 小時累積雨

量(mm) 

1 潭東村 護岸高度不足 

107 年 0824 豪雨 300 2 後湖村 護岸高度不足 

3 雲 145 線 35K 瞬間雨量過大 

4 番溝里東側農地 瞬間雨量過大 108 年 0813 豪雨 158.5 

5 番溝里東側農地 護岸高度不足 

110 年 0802 豪雨 177 
6 潭東村 

外水高漲造成內

水積淹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本文繪製。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本文繪製。 

圖 1 計畫區近年重大淹水地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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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區 110年 8月潭東村淹水調查 

(二) 現況 10 年重現期水理分析成果與評估 

計畫區以 Sobek數值模式模擬現況 10年重現期地表淹水分析成果如圖 5所

示，其中地表淹水範圍多位於山子內大排潭東村至元長都市計畫區之聚落渠段

(2K+450~6K+200)及頂寮大排 1K+900~4K+900 之農地渠段，淹水深度多於

0.1~0.5m間，並統計現況淹水情形，如表 2所示，作為後續評估改善基準。 

表 2 現況 10年重現期淹水成果統計表 

淹水深度(m) 面積(ha) 體積(萬 m3) 

現況 

0.1~0.3 197.0 39.4 

0.3~0.5 43.7 17.5 

0.5~0.8 11.0 8.3 

0.8~1.0 1.0 0.9 

合計 252.6 66.0 

其中，經檢視渠道縱斷面水理成果，如圖 3 及圖 4 所示，山子內大排與頂

寮大排既有護岸、土渠段(圖 3~圖 5中 A、C、D處)皆有通水斷面不足溢堤情況。

其次，潭東橋上游右岸農排及農田高程皆低於山子內大排外水最高水位，且無

自動閘門或舌閥抵禦，進而形成外水倒灌溢淹至潭東村週邊農地(圖 3與圖 5中

B處)，為計畫區現況淹水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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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山子內大排現況 10年重現期水位與護岸縱斷面模擬成果圖 

 

圖 4 頂寮大排現況 10年重現期水位與護岸縱斷面模擬成果圖 

圖 5 現況 10年重現期最大淹水深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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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擬應用 NbS 改善策略 

(一) 盤點防洪減災措施 

鑒於計畫區為非都市區域、集水面積廣大且多為農地利用，故選用「現況渠

道整理」(移除障礙物或清淤整理)與「農地在地滯洪」等改善措施作為實踐 NbS 

之主要防洪減災機制。 

(二) 現況渠道整理及相關配合措施 

1. 現況渠道整理原則 

依據現況調查及淹水模擬成果盤點計畫區瓶頸段及防洪缺口，並根據渠段

形式分布，如圖 6 所示，以及盤點地籍權屬可適用農地，說明如下： 

(1) 既有護岸渠段：於現況渠寬範圍內，清除渠道結構以外之阻水障礙物。 

(2) 土渠段： 

A、 兩岸既有道路位於治理計畫線內者，以 1:1.5型式整理護岸坡面至現

況道路邊界或私有地邊界，清淤至計畫渠底，並清除渠道內其他阻水

障礙物。 

B、 兩岸既有道路位於治理計畫線外者，以 1:1.5型式整理護岸坡面至治

理計畫線或私有地邊界，清淤至計畫渠底，並清除渠道內其他阻水障

礙物。 

C、 渠道內屬於私有地者(台糖地除外)，僅進行清淤至計畫渠底，並清

除渠道內其他阻水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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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計畫區渠段型式分布平面圖 

2. 相關配合措施 

由於潭東村位於山子內大排既有護岸瓶頸段，短期內無法完成治理工程改

善，故為防止山子內大排外水高漲沿農排倒灌，現況已設置自動閘門於潭東橋

周邊各小排出口，潭東中排一也已完成移動式抽水平台及電動直提閘門安裝，

如圖 7所示；惟潭東橋上游(3k+700~4k+100)約 400m渠段之農排流入工仍未設

置自動閘門，建議配合「現況渠道整理」於受外水倒灌影響下安裝自動閘門或

舌閥，避免迴流至農地而造成積淹水，影響農作損失，初步規劃位置及數量共

7座，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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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潭東村聚落現況淹水原因及配合改善工程分布圖 

表 3 山子內大排潭東村渠段建議設置舌閥位置彙整表 

里程 岸別 現況水位高 EL.(m) 農排堤頂高 EL.(m) 備註 

4K+300 
右岸 6.13 5.80 潭東小排二之十七 

左岸 6.23 6.00 南元長小排三 

4K+305 
右岸 6.13 5.80 潭東小排二之十六 

左岸 6.23 6.00 南元長小排二之三 

4K+565 右岸 6.26 5.90 合和小排三之十一 

4K+800 
右岸 6.50 6.38 合和小排三之十 

左岸 6.50 6.30 南元長小排二 

(三) 農地在地滯洪 

1. 農地在地滯洪型式  

農地在地滯洪依逕流分擔型式又可區分為「渠道外水溢流」及「土地積蓄

內水」兩種類型，農地在地滯洪的型式無論「外水溢流至土地」或「土地蓄積

降雨」，皆可有效減輕渠道負擔，惟計畫區現況排水路水質不佳，恐有污染土

地疑慮，故計畫區以「土地蓄積內水」之農地在地滯洪型式進行規劃，該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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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加高田埂，增加農地蓄水體積，並藉由插版等孔口出流工控制流量，減緩

排入渠道之逕流，以減輕下游渠道負擔並降低低地淹水風險，運作亦屬逕流分

擔型式，如圖 8所示。 

 

資料來源：「美濃地區在地滯洪示範說明」(七河局，110 年)、「雲林縣有才寮在

地滯洪治理工程」(五河局，110 年)，本文繪製。 

圖 8 農地在地滯洪(土地積蓄內水)示意圖及流量控制孔口照片 

2. 農地在地滯洪地籍盤點 

計畫區篩選農地利用圖資外，進一步釐清汛期(5 月~11 月)農地作物種類

是否適用在地滯洪措施，經盤點第二期作水稻、休耕地及台糖農地後共計 1,510

公頃農地，可做為適用農地之在地滯洪，如圖 9所示。此外，考量耐淹作物特

性、地勢變動最小以利農機具進出，計畫區設定在地滯洪田埂高度 0.3m，初估

蓄水潛能量 453萬 m3。 

有才寮在地滯洪以孔口控制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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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本文繪製。 

圖 9 計畫區汛期可供在地滯洪後選用地分布圖 

(四) 應用 NbS改善策略 

計畫區研擬以「現況渠道整理」及「農地在地滯洪」等措施組合，以 Sobek

數值模式模擬其成效，淹水深度模擬成果，如圖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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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最大淹水深度模擬成果 

由淹水模擬成果可知，經「現況渠道整理及相關配合措施(潭東村渠段加裝

舌閥)」與「台糖農地(291ha，佔全區 4.9%)及適用農地(188 公頃，佔全區 3.2%)

在地滯洪」組合後，淹水改善成效達 91.7%，如表 4 所示，顯見渠道整理與在

地滯洪等改善措施能於未完成治理工程前，提升防洪減災效益。 

表 4 淹水改善成效比較表 

淹水深度(m) 
面積 
(ha) 

體積 
(萬 m3) 

減少淹水 
面積(ha) 

減少淹水 
體積(萬 m3) 

淹水面積 
改善率 

淹水體積 
改善率 

平均 
改善率 

現況 

0.1~0.3 197.0 39.4      

0.3~0.5 43.7 17.5      

0.5~0.8 11.0 8.3      

0.8~1 1.0 0.9      

合計 252.6 66.0      

改善
措施 

0.1~0.3 19.0 3.8 177.9 35.6 

91.4% 92.0% 91.7% 

0.3~0.5 1.8 0.7 41.9 16.8 

0.5~0.8 0.6 0.5 10.4 7.8 

0.8~1 0.3 0.3 0.6 0.6 

合計 21.8 5.3 230.9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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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洪減災 NbS 初步規劃 

計畫區基於流域特性與尺度，選擇以「現況渠道整理」與「農地在地滯洪」

為主要防洪減災面向之 NbS措施，且為完整落實融合自然為本的治水思維，整理

出技術可行與社會可接受之延伸進行規劃，主要係整合「NbS 防洪措施、營造親

水環境、民意回饋、棲地復育、媒體推廣、生態旅遊及特色商品」等面向，如圖

11所示，建立可行及可持續發展的整體集水區自然水環境規劃及管理策略。 

 

圖 11 防災減災 NbS初步規劃願景 

為達到 NbS 防洪減災措施除提升土地承洪韌性外，能結合水環境及生態棲地

復育，提升地方生態旅遊與推廣生態教育潛力，打造以 NbS 達成經濟可行、環境

永續及社會公平之良性循環，故本文擇定台糖農地作為水環境營造標的，初步整

合規劃，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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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以在地滯洪之 NbS措施營造水岸願景及棲地復育規劃圖 

五、 推動構想及方式 

(一) 編擬分期實施計畫 

本文依工程推動可行性與效益，針對計畫區 NbS 防洪減災工程採分期實施

計畫執行，經費分期規劃採第一期推動河道整理及相關配合措施，第二期推動

台糖農地滯洪方案經費(含三年滯水獎勵金)，第三期推動其餘淹水子集水區內

適用農地在地滯洪(含三年滯水獎勵金)。 

(二) 財務計畫與機關間協調分工 

有關工程經費經費籌措方法，建議依據「現況渠道整理」及「農地在地滯

洪」相關補助規定辦理。NbS 防洪減災計畫著重各相關單位間的分工與協調，

本文因涉及水利單位、台糖公司、生態專家等領域專業，參照以往與各單位協

調經驗，建議優先確定土地權屬、土地使用限制及生態現況等進行反覆協調，

進而擬定分工計畫及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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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一) 依據現況淹水調查及淹水模擬成果，計畫區淹水主因係由於渠道整治所費不貲，

既有護岸與土渠段渠寬多未達計畫渠寬且多處淤積，導致通水斷面不足使外水

位高漲，造成局部渠段溢堤，現況地表淹水範圍多位於山子內大排潭東村至元

長都市計畫區之聚落渠段(2K+450~6K+200)，以及頂寮大排 1K+900~4K+900 之

農地渠段，淹水深度多於 0.1~0.5m，合計淹水面積 252.6公頃，合計淹水體積

66萬 m3。 

(二) 依計畫區環境特性，盤點適用 NbS防洪減災措施後，採用「現況渠道整理」與

「農地在地滯洪」之改善措施組合後，由淹水模擬成果可知，淹水改善成效達

91.7%，顯見改善措施能於未完成治理工程前，提升防洪減災效益。 

(三) 除依淹水改善成效評估外，計畫區應同時納入計畫效益、在地滯洪推動可行性、

後續作維護管理及符合 NbS程度等關鍵項目進行綜合評價，並依據綜合評價結

果推動渠道整理、台糖農地在地滯洪及淹水子集水區內私有農地在地滯洪等措

施後，可作為最佳 NbS防洪減災成果。 

(四) 考量未來氣候變遷之高度不確定性，以維持原現況渠道斷面下進行評估，而在

地滯洪目前因現地條件可能因人為因素而受變動，可在地滯洪之區塊或位置可

能會改變，因此尚為臨時管理方式之輔助設施。 

(五) 農地在地滯洪政策目前仍屬推廣階段，建議未來應更多辦理地方說明會，以利

民眾瞭解在地滯洪之觀念及優點，降低政策推動之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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